
 
 

借券信託 信託財產明細表 

交付日期   年  月  日 信託帳號  

客戶姓名  
身份證/統編  

□是 

□否 
客戶非出借股票公司(公開發行公司)之董事、監察人、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百

分之十之股東(包括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、利用他人名義持有及交付信託之股票)。 

信託財產 特殊事件約定 

項

次 
股票

代號 

 

股票名稱 
 

股數 
參加股東會 

【註1】 
遇除權息 

提前還券【註2】 
出借條件（於預定提前還券日

之前□個營業日提出提前還券） 
1   仟股 □ 參加股 □ 遇除權息 □ 預定提前還券日之3個 

2   仟股  東會  提前還券  營業日提出提前還券 

3   仟股 □ 不參加 □ 遇除權息 □ 預定提前還券日之10個 

4   仟股  股東會  不提前還  營業日提出提前還券 

5   仟股    券    

6   仟股        

7   仟股        

8   仟股        

9   仟股        

10   仟股        

【註1】 勾選「是」者： 由受託人指派委託人參加股東會，若股票已出借，由受託人於股東會最後過戶日前，    

辦理股票提前還券事宜。 

勾選「否」者：  委託人不參加股東會，受託人亦不寄送開會通知書，若股票已出借，則受託人不辦理

股票提前還券事宜。 

【註2】 勾選「是」者： 若股票已出借，由受託人於除權息最後過戶日前，辦理股票提前還券事宜。 

勾選「否」者：  若股票已出借，受託人不於除權息最後過戶日前辦理股票提前還券事宜，委託人依有

價證券借貸辦法及證交所之權益補償相關規定取得應有之股息股利，相關權業不受影

響。 

【註3】 權益補償相關規定取得應有之股息股利，相關權業不受影響。 

【註4】 信託財產明細表交付之股票，遇除權配發之股票單位千股以上，將自動列入出借股數中。 

 

 

 

 

申請人： 

（開戶之原留印鑑） 

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財富管理部 傳真:(02)2545-6973   2023/12/1                     


